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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英武郡王的小女兒琬玉格格的十歲生辰，她邀請了一些交好的朋友前來與

她一塊兒慶祝。 

剛用完午膳不久，十幾個女孩兒聚在琬玉格格的跨院裡說著話，彷彿麻雀般，吱

吱喳喳好不熱鬧。 

「……他們幾個正好在比武，說好了誰贏就能得到一兩銀子，我瞧見最厲害的那

個已經連敗了幾人，就上去向他挑戰，我只出了三掌，就把那人給打敗了，贏得

一兩銀子。」八歲的拂春穿著一襲繡著桃花的紅色衣裙，秀媚的小臉蛋，眉飛色

舞的一邊說一邊比劃著當日她打敗對手的招式。 

「那人一定是個病秧子，才會這麼容易就被妳打敗。」有人不太相信拂春能打贏

一個侍衛。 

那天的事，恰巧琬玉格格也在場，便笑著為她解釋，「拂春打小就同她舅舅習武，

她的力氣可大著呢！那天那幾個侍衛見她是個女孩兒，沒人把她當一回事，過招

的那個侍衛心中生起輕視之意，就說讓她三招，不想拂春為了贏那一兩銀子，一

上去就使出她舅舅教她的大絕招，用盡全力飛快的連出三掌，把他打得措手不

及。」 

雖才十歲，琬玉說話卻是有條有理，神色溫婉嫻雅。她額娘與拂春的額娘是表姊

妹，她與拂春也算是表姊妹，兩人感情親厚，因此她心裡比誰都清楚，拂春之所

以那麼拚命，不為別的，全是為了想贏那一兩銀子。 

拂春笑咪咪的抬起下巴，「我這叫兵不厭詐，舅舅說咱們習武之人，不能只有匹

夫之勇，要有勇有謀，我舅舅還說，繼續練下去，再過幾年，我一個能打五個呢！」 

看著她那得意洋洋的小模樣，幾個女孩兒都笑了出聲。 

笑聲中有人問道：「拂春，妳習武要做什麼？我額娘說咱們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嫁

一個好丈夫，日後才能有個依靠。」 

「我舅舅說我根骨好，不習武可惜，而且等我學會了一身高強的本領，就可以保

護我額娘和我弟弟了。」說到這兒，拂春看向自家弟弟，「咦，常臨呢？英兒，

常臨上哪兒去了？」先前安靜坐在雕花圓凳上的弟弟不見蹤影。 

名喚英兒的丫鬟被主子這麼一問，回頭一指，「小少爺坐在那兒玩球……咦，怎

麼不見了？」她趕緊四下尋找。 

她只比拂春大三、四歲，適才被那些格格、小姐們所說的話吸引，一時之間沒注

意自家少爺，不知人跑去哪兒了。 

找了一會兒沒找到常臨，拂春急了。 

琬玉連忙安撫道：「興許是到外頭去玩了，拂春，妳別急，我讓人出去找找。」

說完，她隨即遣了兩個婢女出去找人。 

拂春放心不下弟弟，跟著說道：「我也出去找找。」說完，她不等琬玉答腔，匆

匆忙忙跑出跨院。 

英兒也連忙跟了出去，沒看好少爺，讓少爺跑了出去，她很自責。 

少爺與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樣，打小就不太搭理人，也不太認得人，彷彿活在自個



兒的世界裡，請了好多大夫來看過，卻沒人能治好少爺的病，老爺和夫人為了少

爺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 

「英兒，妳去那邊找，我往這邊去。」出了跨院，拂春吩咐了句，與英兒分頭去

找人。 

弟弟與一般的孩子不同，這又是他第一次出門，如今好端端的竟不見了，她擔心

死了。 

她一邊四處尋找，一邊喊道：「常臨、常臨……」 

一路找到附近的一處花園，她聽見嬉笑聲傳來— 

「哈哈哈，這孩子是傻子嗎？竟然一句話都不說。」 

「文碩，你把他的球扔過來給我，我要砸他。」 

「你拿球砸他做啥？」 

「我就不信這樣他還不開口……」 

隱約聽見那些人說的話，拂春快步走了過去，繞過假山，一眼就瞧見弟弟被幾個

少年圍住。 

此時一個約莫十二、三歲的男孩正一臉嬉笑，拿著弟弟常玩的那顆皮革製成的球

砸他，瞅見弟弟沒站穩，被他給砸得摔跌在地，拂春小臉上登時盈滿臉怒色，揚

聲大喊，「混蛋，不准欺負我弟弟！」 

她急忙奔過去想扶起弟弟，走近才發現他跌跤時腦袋似是磕到地上的石塊，流了

滿頭滿臉的血。 

砸他的男孩沒瞧見他流血，聽見她的話，神色驕縱的罵道：「妳這小丫頭吃了熊

心豹子膽嗎？連少爺我都敢罵！」他是鄭親王的孫子，長這麼大沒人敢這樣罵他。 

拂春氣得雙眼彷彿要噴出火來，宛如一頭發怒的小牛，哪裡管那個男孩是什麼身

分，拔腿就朝對方衝過去，憤怒的掄起拳頭劈頭蓋臉的朝對方打去。「讓你打我

弟弟，我打死你、打死你這壞蛋……」 

男孩冷不防被她一陣拳打腳踢，只來得及抬起胳臂遮著頭臉，遭人這般毆打，他

疼得又怒又惱。「妳這臭丫頭知不知道本少爺是誰，膽敢打我，妳不要命了是不

是？！」他氣壞了，試著想還手，卻發現自己竟然敵不過她，也不知這丫頭哪來

那麼大的蠻力。 

拂春抬腳狠踹了他幾下，「我管你是誰，敢欺負我弟弟，看我不揍死你！」 

男孩被打得跌了跤，見她還不罷休，撲上來又是一陣踹打，男孩痛得齜牙咧嘴，

瞥見同伴竟呆愣在一旁，他氣惱的喊道：「文碩，你們還愣在那裡幹什麼，還不

快把這瘋丫頭給我抓起來！」 

杵在一旁的幾人這才回過神來，上前想拉人。 

拂春想到適才這幾個人在她弟弟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出面阻止，任由那壞蛋拿球

砸她弟弟，索性連他們也一塊兒揍。 

她習武多年力氣又大，幾人被她打到，個個痛得慘叫出聲。 

一個穿著銀灰色錦袍的男孩自始至終都袖手旁觀，既沒出聲也沒上前阻止，一雙

墨黑的眼饒富興致的瞅著拂春。 



此時在他眼裡，穿著一襲紅色衣裙的拂春耀眼得猶如一團火焰，面對數名比她年

長的男孩完全沒有懼色，宛如一頭小母獅，逮著誰就咬誰，打得他那幾個平日驕

縱跋扈的同伴們招架不住，他們帶來的隨從見狀，紛紛上前想拉開她，但她身手

矯健俐落，竟讓那些下人一時之間也拿她沒轍。 

有人出聲討饒，「有話好好說，妳快住手！」 

「你們幾個聯合欺負我弟弟，還想讓我住手！」拂春氣怒地吼了回去。 

「咱們又不知道那是妳弟弟……」 

「就算不是我弟弟，你們幾個也不該這麼欺負一個小孩，你們還要不要臉？」一

邊罵著，拂春一拳要朝一個男孩揮去。 

似乎是看夠了戲，銀灰色錦袍男孩終於出手，攔下她的拳頭，輕喝了聲，「夠了。」

她一個迴身抬腿想要踹過去，他退後兩步輕輕鬆鬆閃開了，又道：「吉勝只是朝

妳弟弟砸了幾球，妳也打了他們好幾拳，應該夠了吧。」 

拂春怒目瞪著他，「夠？我弟弟才六歲，你們幾個比他大那麼多，這般欺負一個

小孩兒很有本事是嗎？有種就來同我打啊！」 

「妳以為我不敢嗎？」拿球砸人的男孩捂著紅腫的左臉頰，憤憤不平地道。 

「你敢就來呀！」拂春朝他勾了勾手。 

銀灰色錦袍男孩抬手阻止同伴再挑釁她，「好了，這件事是咱們不對，妳打也打

了，還是先帶妳弟弟去敷藥吧，我瞧他流了不少血。」他指向躺在一旁，一動也

不動的小男孩。 

聽他一提，盛怒中的拂春這才想起弟弟受傷了，趕緊過去扶他起來，「常臨、常

臨，你怎麼樣了？姊姊帶你去敷藥。」離開前，她回過頭氣憤的丟下話，「要是

我弟弟有事，我饒不了你們！」 

第 1 章 

初夏，蟬聲唧唧。 

在後院甫練完武的拂春，抬起袖子抹了抹臉上的汗，回房洗了把臉後，讓丫鬟將

她簡單紮起的頭髮梳成兩把頭，再將一身黑色的練功服脫下，換上一襲淺紅色的

旗裝，並換上了繡花鞋，因為她晚點還要出門，穿花盆底鞋不方便。 

梳好妝，她問著英兒，「常臨可起身了？」 

十七歲的她生得亭亭玉立，面容嬌豔，膚若凝脂，一雙鳳眼又柔又媚，櫻唇飽滿

紅潤，是個活脫脫的美人兒，然而熟知她性子的人都知道，平時她能同任何人稱

兄道弟，一旦惹到她，那潑辣的剽悍模樣可沒幾個人能吃得消。 

「起了，吃了早膳後，少爺就在他房裡作畫。」英兒回道。 

拂春點點頭，去向額娘請安前，她先去隔壁的院子看看弟弟。 

來到弟弟住的小院，她輕聲走進屋裡，抬手示意房裡服侍的下人不用行禮，她悄

悄開了門，站在門邊，看著伏首在桌案後方作畫的弟弟。 

常臨今年已經十五了，模樣清秀，身量也抽高不少，但身板仍舊瘦削，單薄的身

子穿著一襲藍色的長袍，那束著同色腰帶的腰身比她還纖瘦。 

他目不轉睛的注視著桌案上的畫作，一筆一畫的勾勒著他想像中的世界。 



那個世界除了他自個兒，沒有任何人能進去。 

他有時畫山、有時畫水、有時畫樹、有時畫花、有時畫一些從沒看過的怪物。 

自那年從琬玉那兒回來後，常臨高燒了好幾天，額頭也因此留下一道傷疤。 

有近兩年的時間，他不肯讓任何人近身，只要有人靠近他，他就會尖叫顫抖個不

停，連她這個姊姊也是。 

見到弟弟這般，她更氣惱那幾個欺負他的人，恨不得再去把他們痛揍一頓。 

後來，她和額娘足足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讓常臨肯再親近他們。 

發生那件事後，她不敢再帶常臨出去，這些年來他一直待在府裡，她不知道他有

沒有好的一天，但此時見他神色平靜的作畫，她覺得這樣也好，無論如何，她會

永遠照顧他。 

一如來時，她悄悄帶上門離開，沒有驚動弟弟。 

來到額娘的院子，她瞧見額娘坐在小廳裡，輕蹙的柳眉透著抹愁容。 

「額娘，您怎麼了？」拂春走上前去，瞅見擱在桌上的帳冊，登時明白額娘在為

何事發愁。「府裡的銀子又不夠用了？」 

「妳伯娘又犯病了。」白佳氏嘆了口氣，收起帳冊。 

丈夫貴為內閣大學士，俸祿算來也不少，養四口之家理應綽綽有餘，然而一來丈

夫為官耿直清廉，從不收受賄賂；二來丈夫雙親早逝，他自小是被兄嫂養大，他

兄長多年前過世，留下一妻三妾還有七個孩子，為了報答兄嫂的撫養之恩，他們

那一大家子如今也全靠著丈夫供養過活。 

他嫂嫂在數年前染病後臥床不起，每日需服湯藥保命，那些湯藥所用的藥材都是

上好的，所費不貲，還有那一大家子的花銷也不少，這些年來幾乎把府裡的銀子

都掏空了，讓她不得不開始變賣她的嫁妝，才能堵上這缺口。 

拂春來到額娘身後，替她抓揉肩頭，一邊安撫道：「額娘別擔心，我那兒還存了

些銀子，我回頭拿來給您。」 

「妳那些銀子哪來的？」白佳氏不解地問道。 

「我掙來的。」她回得理直氣壯。 

「妳這幾天可是又跑去妳三舅那兒了？」白佳氏握住女兒的手，回頭看她。 

「我喜歡去三舅那兒，又好玩又能掙錢，而且這幾日三舅那兒缺人手，我去正好

幫得上忙，您也知道我手腳麻利得很，做事快又好。」 

她外祖父生前是個武將，膝下有三個兒子，大舅和二舅都承襲父業當了武將，原

本三舅也走同樣的路，卻在兒子出生後退了下來，改做起藥材的買賣，多年經營

下來，如今已是京裡三大藥材商之一，身家豐厚。 

知曉她家的情況，三舅先前曾送了幾次銀子過來，但她額娘不想白拿三舅的銀子

來貼補府裡的花銷，婉拒幾次後，三舅就變著法子，找藉口讓她替他做事，再給

她銀子。 

白佳氏拍拍女兒的手，「拂春，這幾年辛苦妳了。」 

她既欣慰女兒的懂事體貼，又捨不得女兒，其他大臣家的女兒哪個不是嬌生慣養

著，只有拂春，年紀小小就開始掙銀子，為她分擔家計。 



拂春笑咪咪地搖首道：「不辛苦，您也知道我向來坐不住，能去三舅那兒幫忙，

我求之不得呢。三舅那兒還有事要忙，我先過去了。」 

額娘和阿瑪只生了她和弟弟，依弟弟那樣子，是不可能幫他們分憂解勞了，她身

為姊姊，自然得幫著額娘撐起這個家。 

拂春離開額娘的院子後出了府，來到三舅的藥材鋪子，甫一走進去，便遇見三舅。 

「拂春，妳來得正好，妳福安哥正要到城外出診，妳陪他一塊兒去。」白佳裕德

朝外甥女說完，回頭交代一名小廝，「你去同少爺說，拂春小姐來了，讓他收拾

收拾，早點出城去。」 

他膝下只有這個兒子，打小身子骨不好，沒少服湯藥，也不知是不是久病成良醫，

待他稍長，身子好些後，就自個兒琢磨起醫書來了。 

見兒子對醫術有興趣，他請了幾個大夫傳授，前幾年，兒子學成出師，如今已成

了坐堂大夫。 

「好咧。」小廝應了聲，朝附近不遠的醫館走去。 

「三舅，福安哥要到哪兒出診？」拂春問道。 

「要上城外的普濟寺去，寺裡有師父病了，不久前差人過來請福安去瞧瞧。妳二

舅府裡頭過幾日要辦喜事，下人都調去妳二舅那裡幫忙，我這兒一時沒人手，今

兒個想勞妳陪福安走一趟，可好？」 

他妻子常上普濟寺，這一來二去熟了，普濟寺裡的師父若是傷風受涼，便會過來

央請兒子過去看診。 

他這獨子自幼體虛身弱，學不來武藝，好不容易平平安安將他養大，他和妻子自

是護得緊，平時兒子外出看診，他會遣個懂武的家丁陪著他，以防遇上什麼意外，

也好有個幫手，但過幾日他二哥要娶媳婦，問他借了不少人手過去幫忙，一時之

間抽不出人陪著兒子。 

外甥女的武藝是他親手教的，她此時的身手已不亞於他年輕時，讓她陪著兒子，

他倒也放心。 

這種事拂春自是不會推拒，一口答應，「沒問題，我陪福安哥去。」 

白佳裕德連忙吩咐下人去將馬車趕來，要送拂春到醫館去接兒子。 

拂春向三舅說了讓馬車直接去醫館，她自個兒先走過去，醫館就在同一條街上，

很快就能走到。 

來到醫館，她正要進去，忽然發覺似是有人在看她，她抬目望去，瞥見對面街上

一名身穿月白色長袍，腰間繫著一條藍色腰帶的男子。 

那男子面容清俊端方，朝她頷首微笑，溫雅的道：「真巧，在這兒遇見拂春小姐。」 

一瞅見此人，拂春原本揚起的嘴角倏地一斂，啐了聲，「今兒個八成是大凶日。」

說完，沒再睬他，逕自走進醫館。 

永玹對她的無禮倒也不以為意，自打當年那件事後，她就將拿球砸她弟弟的吉勝

與當時袖手旁觀的幾人，其中自然也包括他，都當成了仇人，見面便橫眉豎目的，

沒給過好臉色。 

吉勝後來還被她尋了個由頭再揍了一頓，被打得鼻青臉腫，不忿的回去向他阿瑪



告狀，他阿瑪得知他竟打不過一個小姑娘，不僅痛斥他，又再打了他一頓，還逼

著他每日練兩個時辰的武，直到哪天打贏了才能停止。 

吉勝去找了拂春幾次，卻次次都敗在她手下，此後吉勝見著她，就像耗子見著貓，

都繞著走。 

跟在自家主子身後的兩名隨從，其中一人驚訝的問：「那姑娘是誰，怎敢對王爺

如此無禮？」 

他家主子是皇上的姪兒，自小聰穎過人，年紀輕輕就深受皇上器重，這些年來替

皇上辦了不少事，京裡的人巴結主子都來不及了，那姑娘好生大膽，竟敢給王爺

臉色看。 

永玹聽見他的話，心知這隨從才剛跟了他不久，沒見過拂春，不曉得她的脾氣，

輕笑道：「她哪天若對我有禮，那才是奇事。」他的語氣裡隱隱透著一絲難以辨

認的情緒。 

日落時分，拂春與福安坐在馬車裡，從普濟寺要返回城裡。 

本以為寺裡只有一個師父染了病，到了之後才知道染病的師父竟多達五、六個，

幾人都是腹瀉嘔吐，顯然是誤食了什麼不潔之物，為查明病由，他們在寺裡耽擱

了不少時間，直到發現幾人是誤食了發霉的茶葉後，福安這才放心回城。 

拂春見他似是累了，正在閉目休息，也沒吵他，手裡拿著把扇子，安靜的替他搧

涼，驅散一些暑氣，另一手撩起簾子，偶爾朝外頭瞧個幾眼，心裡一邊琢磨著先

前在寺裡，偶然間聽見幾名婦人所說的話。 

那幾名婦人是姊妹，夫家都是經商，做著不同的買賣，幾人提起做什麼買賣利潤

最厚。 

「這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每日都脫不了這些物品，自然是做這類的買

賣最穩當。」 

「我說是珠寶首飾，這一件首飾就值幾十兩、上百兩銀子，轉手賣了至少也有幾

成的利潤，京裡達官貴人多，他們出手那都是一擲千金，毫不吝惜錢財，做這買

賣可說一本萬利。」 

「要是我的話，我就賣些女人物事，像是胭脂水粉、香粉之類的小玩意兒。咱們

女人家哪個不愛美，不管貧富，只要手頭有些銀錢，多半都會買些脂粉來妝扮自

個兒，而這些東西費不了多少本錢，租間鋪子，客人就會自動上門了……」 

拂春思忖著要不要想辦法也開間鋪子來掙錢，這樣一來，家裡多了進項，額娘就

不用常常為了銀子不夠發愁了。 

正想著，忽然間，她聽見不遠處有兵戈交擊之聲傳來，似是有人在打鬥。 

她探頭察看，發現是幾名捕快正與幾個大漢在交手，似是要抓捕他們，但幾個大

漢的武功顯然比那幾名捕快要好，捕快們不敵，已有人受傷，眼瞅著那些大漢就

要逃走，她一手抄起擱在一旁的隨身武器長棍，踏上車窗竄了出去。 

她一個鷂子翻身，落在那幾個大漢身前，喝道：「哪裡逃，都給我站住！」 

見攔路的是個不知打哪兒冒出來的小丫頭，其中一名大漢臉色猙獰的罵道：「妳

是誰？給老子滾開，否則休怪老子手下不留情！」說完也不等她答腔，舉起手中



的長刀就朝她砍去。 

「我是你家姑奶奶！」拂春啐罵了句，一個閃身避開他砍來的刀，靈巧的使著手

中的長棍，抽向對方的腿，令他冷不防摔跌在地。 

這幾人先前與那幾名捕快惡鬥一番，已耗了不少力氣，不是她的對手，她纏住兩

人，不久就一棍打暈了他們。 

那幾個捕快在她相助之下，很快地聯手將另外兩人給擒住。 

將四人綑綁起來後，幾名捕快上前向她道謝，「這回若非姑娘出手相助，可就要

讓這幾個盜匪給逃了。」 

另一個捕快一臉欽佩的道：「可不是，這幾個都是朝廷懸賞的欽命要犯，若是讓

他們逃了，還不知道要再禍害多少人，姑娘一出手就制伏了兩人，這身手可真俊。」 

聞言，拂春那雙秀媚的鳳眼瞬間發亮，「你說這幾人是朝廷懸賞的欽命要犯？」 

「沒錯。」這年輕的捕快被她那火熱的眼神盯得耳根都發紅了。 

「那朝廷懸賞多少銀子？」拂春熱切的再問。 

瞅著她那張嬌豔的臉龐，年輕捕快的小心肝不爭氣的劇烈鼓動著，有些結巴的答

道：「這四人犯下不少樁搶案，共計殺、殺死了二十六人，惡性十分重大，朝廷

懸賞兩百兩銀子捉拿……」 

他話尚未說完，拂春便跑到被她打昏的那兩人身邊，指著那兩人，確認地問道：

「這兩人是被我抓到的，沒錯吧？」 

幾名捕快不明白她的意思，為首的捕快約莫三十來歲，聽見她的話後，頷首回道：

「那兩人確實是姑娘替咱們抓到的沒錯。」 

「那你們可不能同我搶。」她像護食的小獸，攔在那兩人身前。 

「搶？搶什麼？」幾人愣了愣，不明所以的看著她。 

「你們方才不是說朝廷懸賞兩百兩銀子捉拿他們，我抓到兩個人，理應分得一百

兩的賞銀。」她忍不住滿臉的喜色，飛快的在心裡盤算著，有了這一百兩銀子，

足夠家裡花用一陣子。 

幾名捕快被她的粲笑給晃花了眼，好一會兒才有人回神說道：「原來姑娘是想領

賞銀啊，那兩人是姑娘抓的，賞銀姑娘確實該分得一半沒錯。」 

而他們是捕快，捕快抓賊本是職責所屬，所以另外那一半的銀子，朝廷是不可能

發給他們的。 

「是吧，那我同你們一塊回去領賞銀。」拂春欣喜的道。 

見她迫不及待的模樣，為首的捕快忍不住笑道：「這賞銀恐怕沒那麼快發下來，

要不姑娘可否告訴咱們您住在何處，等賞銀發下來，咱們再送去給姑娘。」 

「那賞銀要何時才能發下來？」 

「要等大人核實過這四人的身分。」 

拂春的俏臉浮現一抹失望，但下一瞬想到銀子在那也跑不掉，晚點領也無妨，便

將她的身分相告。 

仗著有個大學士的阿瑪，她倒也不怕他們昧下了她的功勞。 

幾名捕快都有些意外，「原來是大學士大人府上的小姐，失敬失敬。」 



若她是出身武將之家，擁有這麼一身高強的本領倒也不奇怪，但她阿瑪是文臣，

卻教出一個武功如此好的女兒，倒是奇了。 

幾人再客套了一番，拂春這才回到馬車上。 

適才她一離開馬車，福安便醒了，吩咐馬夫讓馬車暫時停下等她。 

進了馬車後，拂春掩不住滿臉喜色，興奮的道：「福安哥，我賺到了一百兩銀子

呢！」 

福安平素話雖少，卻也十分疼愛這個表妹，拿她當親妹妹看待，方才在她出去時，

他不放心的掀起簾子看了一會兒，瞧見她幫著那幾名捕快抓人的經過，此時又聽

了她的話，心裡已約莫有個猜測，卻也沒道破，順著她的話問道：「哦，妳這下

車才多久，竟賺到這麼多銀子了？」 

他面容清瘦斯文，一雙與他阿瑪肖似的濃眉大眼，讓他平添了幾分英氣。 

「厲害吧。」她眉開眼笑的將適才的事告訴他，「想不到那幾個人竟是朝廷懸賞

的欽命要犯，要是四個全抓到，就有兩百兩的賞銀了，可惜我只抓了兩個，早知

道另外兩個我也一併打暈了。」 

福安溫聲告誡道：「做人做事都不能貪，能得一百兩銀子也夠多了。」 

拂春點著頭，心裡卻在思忖著，抓捕朝廷要犯能得這麼多賞銀，以後她可要多留

意留意，看看能不能再抓幾個來換賞銀。 

拂春沒等太久，翌日，一名捕快就親自登門，將賞銀送來給她。 

「咦，賞銀這麼快就撥下來啦？」捧著一百兩的賞銀，拂春喜出望外。 

捕快答道：「大人得知多虧拂春小姐仗義相助，才能順利抓捕那幾個盜匪歸案，

因此一核實他們的身分，就差小的將賞銀送來給您。」 

「那真是有勞你了。」拂春捧著一百兩銀票，開心得見牙不見眼，接著想到她能

得到這麼多賞銀，說來也多虧他和他那幾個同僚，她忍痛從懷裡掏出幾枚碎銀塞

給他，「要不是你們昨兒個在圍捕那幾個盜賊，我也沒機會賺得賞銀，這些給你

和昨天那幾個兄弟們買酒喝。」 

捕快沒漏看她適才掏出銀子時，流露出一抹心痛的表情，忍著笑推拒道：「捉拿

犯人是小的們職責所在，是小的應當做的，哪裡能收下您的錢，何況若非有小姐

相助，只怕咱們也無法順利將他們四人逮捕歸案。」 

聽他這麼說，拂春笑咪咪地收回那幾枚碎銀，敬佩地朝他一拱手，「這位大哥如

此清廉自守，真是咱們大清的福氣啊！」 

見她連假意推讓一下都沒有，便飛快收回銀子，捕快乾笑兩聲，謙讓了幾句，臨

走前想到一件事，好奇的問道：「拂春小姐可認得玹郡王？」 

「玹郡王，你是指永玹嗎？」 

「沒錯。」 

「認是認得，不過不太熟。」 

「不熟？那他怎麼會……」 

拂春不明所以的瞅著他，怎麼話只說一半？ 

捕快旋即搖搖頭，「沒什麼，沒其他的事小人告退了。」他拱手告辭，轉身離開，



沒敢告訴她，她能這麼快拿到那些賞銀，全是因為玹郡王的緣故。 

也不知玹郡王是打哪兒知曉她昨日幫忙抓捕了兩名欽命要犯的事，今早拿了一百

兩銀子交給大人，讓他先送來給她，還特別囑咐別洩露是他先挪用自個兒的銀

子，否則按照程序，要領賞銀還得再拖上幾日。 

拂春也沒在意他適才的話，此刻的她，眼裡心裡全被手中這一百兩銀票給佔滿

了，歡歡喜喜的捧著銀票去找額娘。 

「額娘您看，我掙到了一百兩銀子！」她將銀票遞給額娘。 

白佳氏很是驚訝，「妳這是打哪兒來的？」 

丈夫的年俸，不計祿米的話，一年還不到兩百兩，這一百兩銀票在她眼中已是不

少。 

「事情是這樣的……」昨兒個回來有些晚了，且當時她還不知道賞銀何時才能發

下來，所以暫時沒說，此刻捧著銀票，她喜孜孜地把事情的經過告訴額娘，末了

還有感而發的道：「想不到捉拿朝廷懸賞的欽命要犯這麼好賺，簡直是無本的買

賣。」 

白佳氏見女兒一臉躍躍欲試的表情，馬上就知道她在打什麼主意，連忙板起臉來

警告道：「妳可別再給我想著要去抓捕那些懸賞的要犯，這回是僥倖才讓妳抓了

兩個，要不是先前那些捕快已與他們周旋了一番，妳以為妳能這麼輕易就制住他

們嗎？」 

「憑我的功夫，就連大內侍衛都打得過，那些人傷不了我的，額娘您不用擔心。」

拂春對自個兒的身手很有自信。 

白佳氏放緩語氣勸道：「那些欽命要犯泰半都是亡命之徒，他們若真豁出性命相

拚，縱使妳武功再高強也討不了好，聽額娘的話，以後不許再冒這種險。」她只

有一子一女，即使府裡再缺銀子，也捨不得讓女兒受到任何傷害。 

拂春見額娘擔心，不得不應了句，「知道了。對了額娘，我想用這筆銀子來開家

鋪子做買賣，您說好不好？」 

「妳想開什麼鋪子？」 

「我想賣胭脂水粉。」拂春將先前在普濟寺裡那幾個商人之婦所說的話告訴額

娘，「這樣的話，本錢不用太多，這一百兩應當夠了，只要找間鋪子，再備妥貨

源，就能開張做生意，等生意穩定下來，咱們家裡就能多筆進項了。」 

白佳氏思量須臾，面有難色的道：「只怕妳阿瑪不會答應。」 

幾年前她也曾經動過用嫁妝來開間鋪子的念頭，卻被丈夫給訓了一頓，只因朝廷

規定官員不得與民爭利。 

然而那只是明面上的，如今這條規定早已形同虛設，不少朝中官員、皇族宗室，

私下都有自個兒的買賣，只不過都是交由親戚或是心腹出面。 

拂春知道阿瑪的性子太過耿直，說難聽點就是不知變通，於是她想了想，說道：

「要不咱們不告訴他就是了。」 

「萬一讓妳阿瑪知道了，他定會生氣的。」白佳氏有些顧慮。 

「咱們瞞著他，別讓他知道就是了。」拂春摟著額娘的手臂，試著說服她，「額



娘，您讓我試試嘛，要是生意穩了，以後咱們就無須再為銀子發愁，況且您看這

京裡，不少王公大臣家也私下做買賣，又不只咱們一家這麼做，而且這事我想好

了，咱們請三舅出面，鋪子掛在他名下，三舅如今不是朝中官員，這樣就不會有

問題啦。」 

考慮須臾，白佳氏說道：「要不這事讓我先問問妳三舅再說。」 

拂春心知額娘這是被說動了，待會兒她就先去三舅那邊打點一番，她相信三舅一

定會幫她的。 

第 2 章 

這天一早，拂春便跟著牙行的中人看了幾間鋪子。 

那日她去同三舅商量後，三舅答應把鋪子掛在他名下，之後又幫著她說服了額

娘，眼下她正在尋找適合的鋪子。 

但看了七、八間店鋪，她發現位在幾條熱鬧大街上的鋪子租金都十分昂貴，她壓

根付不起，可位置不好的她又瞧不上，一時之間找不到適合的鋪子，正為這事發

愁。 

回府的途中，她遇見去上香回來，正要回府的琬玉。 

琬玉坐在轎子裡，掀起轎簾，瞅見她不像以往那般神采奕奕，垂著腦袋，步履有

些蹣跚，關切的問道：「拂春，妳這是怎麼了，沒精打采的？」 

她面容柔美秀雅，仍如幼時那般溫雅嫻靜，臉色卻透著幾分蒼白。 

「沒什麼，只是忽然發現一百兩銀子還真不好使。」拂春有些哀怨地道。 

先前覺得一百兩已不少，如今才發現，她這一百兩銀子，扣除鋪子的租金和進貨

的本錢，怕是撐不到幾個月，怪不得當初三舅得知她要開脂粉鋪子後，主動表示

可以再借她五百兩銀子，當時她不知行情，還謝絕了三舅的好意。 

琬玉柔聲又問：「妳缺銀子用嗎？我這兒還有些，要不妳先拿去用。」 

拂春連忙搖頭，把自個兒要開鋪子的事告訴她，說完後嘆了口氣，「我先前想得

太天真了，以為在京城裡開鋪子很容易，沒想到租金竟那麼貴。」 

跟著牙行的中人走了一圈之後，她才知道京城可是寸土寸金，不只店鋪租金昂

貴，就連那些宅子的租金也不便宜。 

京城裡大大小小官員不少，可宅子就那麼多，供不應求，一座簡單的宅子買下來

都要上萬兩，大部分的官員都買不起，只能租，但宅子數量有限，有時要租也未

必能租得到。 

琬玉莞爾道：「要不我回去也幫妳打聽打聽，看有沒有適合又便宜的鋪子可以租

給妳。」 

「嗯，那就勞煩妳幫我問問。」謝過琬玉，兩人再敘幾句話，便各別回去。 

兩日後，拂春正在考慮要不要租下一間位於胡同裡的鋪子時，接到琬玉差人送來

的消息，她替她打聽到有間合適的鋪子。 

她匆匆跟著琬玉派來的丫鬟親自去看了之後，不敢置信的問：「妳說這間店鋪真

的只要算我一個月五兩銀子？」 

這間鋪子位在熱鬧的大街上，居然只租五兩，價格低得出奇。 



那丫鬟依照主子的交代說道：「這鋪子原先是租給人做香燭買賣，那東家因年歲

大了，遂收了鋪子回鄉養老，這店鋪的主人恰好曾欠了我家格格一個人情，再加

上他也不缺銀錢，就答應便宜租給您，您看這裡合適嗎？」 

「合適，很合適！」拂春忙不迭地頷首，她很喜歡這間鋪子，大小合適，地段也

好。「妳回去替我謝謝妳家格格一聲，啊，還是不要了，我親自過去一趟好了。」 

琬玉幫了她這麼大一個忙，當面向她道謝比較有誠意。 

拂春買了琬玉喜歡吃的糕點後，隨著那丫鬟去了英武郡王府。 

一見到琬玉，拂春欣喜的握著她的手，直向她道謝，「那鋪子太好了，多謝妳琬

玉，往後妳用的胭脂水粉我全包了，只要鋪子裡有賣的，妳想要什麼儘管拿。」 

琬玉淺笑著拉著她坐下，「只是舉手之勞罷了，那鋪子妳能合用就好。」說著，

她若有所思的瞅了她一眼。 

這件事於她而言，確實只是舉手之勞，因為那鋪子並非她替拂春所找。 

前日回去，她隨口向大哥平康提了下這件事，請他幫忙留意有沒有合適的鋪子，

昨晚大哥來找她，對她說— 

「永玹那兒有間店鋪正好空著，妳明天差個人領她過去瞧瞧合不合適，合適的話

就便宜租給她。」 

「永玹的鋪子要租給她？」她有些意外。 

「對，不過這件事妳得瞞著，別讓她知道那鋪子是永玹的。」平康提醒道。 

「這是為什麼？」她問的是為何永玹的鋪子想租給拂春，她沒聽說他們兩人有什

麼交情。 

但平康會錯了意，說道：「妳也知道當年因為拂春弟弟的事，拂春這些年來一直

不待見吉勝他們，連見了永玹也沒給好臉色，永玹擔心讓她知道那鋪子是他的，

她會不肯租。」 

「大哥，永玹為何要這麼幫拂春？」她不解的問。 

「約莫是永玹聽我說起拂春家裡要養著她伯娘一大家子的事，花銷多，僅靠著她

阿瑪的俸祿常入不敷出，這才想開間鋪子掙銀子，一時好心才租給她吧。」 

琬玉卻不這麼認為，永玹為人看似隨和沉穩，卻也不是如此熱心之人，尤其這些

年來拂春見了他都沒好臉色，他卻如此主動相幫，讓她不免心生疑惑。 

不過她既然答應了兄長，自是沒將這其中的因由告訴拂春，當她正想和拂春聊聊

其他的話兒時，猛地一陣氣血翻湧，她連忙拿起帕子掩唇咳了幾聲，待她咳完，

丫鬟趕緊遞了杯茶給她順順氣。 

拂春關心的問道：「可是又犯病了？我瞧妳臉色比我上回見妳時又蒼白了幾分，

妳這陣子莫非都沒好好休息，又在胡思亂想了？」 

自打兩年前那件憾事後，琬玉悲戚過度，生了場病，這一病，纏纏綿綿的拖了大

半年才稍微恢復，整個人也瘦了一大圈。 

琬玉輕搖螓首，「沒什麼事，只是這幾日夜裡睡不太好。」她不想多提自個兒的

事，岔開話題問道：「妳近日可有見到永玹和吉勝他們？」 

「沒有，妳怎麼突然問起他們來？」 



「我是想當年那件事都過了這麼久，常臨如今也沒事了，妳總該原諒他們了吧。」 

拂春擺著手，脆聲笑道：「哎，又不是什麼深仇大恨，哪值得我惦記這麼久。」

她打了吉勝幾頓之後，氣早就消了。 

「還說妳不記恨，上個月是誰見了吉勝還對他怒目相向的，把他嚇得見了妳就

跑。」 

拂春不由得失笑道：「不記恨是不記恨，可我早已習慣見著他們就擰眉瞋目，一

時之間改不過來嘛。」這臉色擺久了，突然要她對著他們和顏悅色，笑顏以對，

別說她自個兒不習慣，怕他們見了也會嚇到吧。 

「原來如此，我還以為妳一直記恨著以前那件事呢。」琬玉搖頭輕笑，想必不只

她，就連吉勝他們都這般認為吧，所以永玹才會讓她瞞著拂春那鋪子的事。 

「說起吉勝，我聽說他前陣子又納了個妾，那妾好妒又潑辣，鬧得他府裡很不安

寧，可有這回事？」拂春好奇的問。 

「是有這回事。」琬玉點點頭道。 

她先前曾見過吉勝那小妾一面，想起那小妾，她瞅著拂春多看了兩眼，發現那小

妾的眉眼竟然有三分肖似拂春，加上那潑辣的性子，她心中不可思議的掠過一個

念頭，難不成吉勝竟對拂春…… 

見她定定地瞅著自己，拂春抬手摸了摸臉頰，不明所以的問道：「琬玉，妳做什

麼這樣看著我？」 

「我方才想到，妳好似與吉勝那小妾長得有幾分相像。」 

拂春一臉納悶，「吉勝不是怕我嗎，怎麼納了一個與我長得像的人為妾，他也不

怕見了不舒服？」 

「說不得是……」當年被她打著打著打出感情來了，但這臆測她可沒敢告訴拂春。 

「說不得是什麼？」 

「說不得是恰巧罷了。」 

吉勝是鄭親王的孫子，兩年前被冊封為貝子，五年前已娶了福晉，後來又納了兩

個側福晉，侍妾也納了好幾個，按理應當不會對拂春萌生什麼念頭，興許是她多

心了，也說不得是吉勝惱怒拂春，卻又打不過她，見到長相與性情與她有幾分相

似的姑娘便娶進府裡，想將這些年來在拂春那裡受的氣全都發洩在她身上。 

但下一瞬，琬玉想起先前曾聽大哥提過，吉勝十分縱容、寵愛那小妾，看來似乎

並不是她所想的那樣。 

不過這種事兒除非問問吉勝本人，要不然是得不到答案的，琬玉也懶得再多想，

對拂春提起了另一件事，「對了，我三個月後要嫁給端瑞郡王。」 

這話她說得輕描淡寫，彷彿不是在說自個兒的事。 

拂春滿臉驚愕，「妳說什麼，妳要嫁給端瑞郡王？！不成，那端瑞郡王不是什麼

好人，妳不能嫁給他！是不是妳阿瑪讓妳嫁的，我去找妳阿瑪……」她說著站起

身，就要去找英武郡主。 

琬玉急忙拽住她的手，拉著她坐回椅子上，「這事求我阿瑪也沒用，這是皇上的

意思，賜婚聖旨昨兒個已下了。」 



「那我進宮替妳去求皇上。」她與琬玉情同姊妹，她無法眼睜睜看著這樁婚事誤

了琬玉一生。 

「賜婚聖旨都下了，皇上是不可能改變心意的，何況如今我嫁給誰都無所謂了，

妳別進宮去，萬一皇上降罪下來，可有妳受的。」拂春這般為自己，琬玉真的很

感動，可她此時已不在意嫁的是何人了。 

聽到她這滿不在乎的語氣，拂春面露擔憂，「琬玉妳……一直忘不了他，對不對？」 

琬玉垂下眼眸，沒有回答。 

拂春心疼的反握住她的手，讓她罵人，她能滔滔不絕，但她不善於安慰人，況且

那件事說再多也無用，都無法令死者復活。 

琬玉曾與一人互相鍾情，可那人只是個七品的武將，這樣的家世配不上琬玉的身

分，對方讓她等他三年，想利用這三年時間立下軍功，可他滿懷的雄心壯志在一

年後化為一坯黃土，永遠長眠在西北的戰場，再也無法兌現他對琬玉所許下的承

諾。 

他的屍首被送回京裡的那一天，琬玉病倒了，她的心約莫在那天也跟著他一塊兒

死去了。 

想了想，拂春說道：「我聽說那端瑞郡王好男色，妳若是嫁給他……」 

她話未說完，就見琬玉抬起眼，淡淡的笑了笑。 

「那不正好，往後我與他各過各的日子，互不干涉。妳就甭擔心我的事了，我的

事我自個兒心裡有數。」說到這兒，她微微一頓，神色幽幽地續道：「若是……

當年我能有妳一半的勇敢，向我阿瑪爭取和他的婚事，他就不會為了建功拚命在

戰場上殺敵，最後連命都丟了。」 

聞言，拂春的鼻子微微發酸，她明白自那人死去後，琬玉滿腔的情思無所寄託，

活得了無生趣，但又不想令親人們為她擔憂，而勉強打起精神來，她沒嚐過情傷，

不知那種苦，只能勸道：「琬玉，這事不能怪妳，妳已為他向妳阿瑪掙來了三年

的時間，是他……沒那個命。」 

琬玉輕搖螓首，眸中流露出一抹哀色，「是我沒有福氣與他做夫妻，所以嫁給誰

都不重要了。」因為她想嫁的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琬玉，妳別這樣，妳還有我，還有妳阿瑪、額娘和大哥他們！」拂春上前，心

疼地將琬玉一把抱住。 

琬玉靜默須臾，輕輕推開她，微笑道：「妳的鋪子如今有了著落，還要忙著籌備

開鋪子的事，回去吧，我沒事的。」 

拂春有些不放心，與她再敘了幾句話，這才離開。 

出了英武郡王府，她邊走邊低頭想著琬玉的事，原本找到合適鋪子的喜悅心情被

沖淡許多，也沒留意前頭杵著個人，一頭撞了上去。 

她捂著發疼的鼻子抬起臉，也沒看清楚對方的長相，張口就罵道：「你走路不帶

眼請的嗎？」 

「是妳沒看路撞著了我。」 

聽見那耳熟的低沉嗓音，拂春定睛一看，「是你。」 



永玹挑起眉，微微一笑，「我可沒冤妳，是妳自個兒撞上來的。」 

她也不是死不認錯的人，點點頭道：「我沒看路撞上你，確實有不對之處，」接

著，她話鋒一轉，質疑道：「但是你也沒看路嗎？我這麼大一個人撞上來，你竟

連避都沒避。」 

他低笑道：「我來不及閃避就教妳給撞上了。」 

「我走得又不快，你怎麼會來不及閃避？」她懷疑他分明是故意讓她撞上的。 

「我以為以妳的身手，應當在撞上我之前就會察覺前面有人。」永玹的語氣不慍

不火。 

他說的理由讓她的懷疑消減了幾分，難得給了解釋，「我正在想事情，才會沒發

覺。」 

「妳在想什麼事？」 

她沒有多想便回道：「想琬玉要嫁給端瑞郡王的事。」說完，她猛然想到他頗得

皇上的喜愛，隨即勾起討好的微笑，好聲好氣地同他商量，「你……能不能進宮

去求求皇上，別讓琬玉嫁給端瑞郡王？」 

永玹搖頭，委婉地道：「不是我不肯幫忙，而是聖旨已下，無可轉圜。」 

拂春實在很替琬玉不平，忍不住說道：「好端端的，皇上為什麼非要將琬玉指給

端瑞郡王，這分明是在害她……」 

永玹輕斥一聲，「拂春，慎言。」 

她也明白自個兒說了不敬的話，悻悻然閉上嘴。 

「我聽琬玉她大哥說，琬玉對這樁婚事並沒有什麼不滿之處，妳在替她抱不平什

麼？」永玹睇著她問道。 

「你不知道，琬玉她是因為……」拂春猛地一頓，這種事也不好對他說，便擺了

擺手，「罷了罷了，同你說你也不會了解她的心情。」 

其實說來她也沒經歷過，無法真切的了解失去心愛之人的那種傷痛，她只知道自

那人死後，琬玉就沒再真正快活過。 

永玹與平康是好友，對琬玉的事多少知道一些，但那些女兒家感情的事，他不好

多說什麼，也沒有多問，話鋒一轉問道：「我聽說妳要開鋪子做買賣？」 

「你怎麼知道？」她警惕的瞪著他。 

「我是聽平康說的，妳想做什麼買賣？」 

平康會知道，自然是琬玉告訴他的，拂春怕這事太多人知曉，會傳到她阿瑪那裡，

連忙抬出三舅說道：「那鋪子是我三舅要開的，我只是幫忙找店鋪。」 

永玹略一思索便明白她的顧慮，倒也沒有戳破，而是順著她的話又問：「那妳三

舅打算做什麼買賣？」 

「賣些胭脂水粉，等店鋪開張，記得來捧場，我會讓人算你便宜些。」說完，她

沒再多留，擺擺手離開了。 

他望著她的背影，眸裡的思緒幽沉難辨。 

拂春租了鋪子，在三舅的幫忙下，花了大半個月的時間置辦，而後挑了個吉日正

式開張。 



她三舅還替她找了個掌櫃打理店鋪，那人是個寡婦，姓何，閨名叫水娘，何水娘

能言善道，以前和丈夫便是做香料和胭脂水粉的買賣，後來她丈夫得了病，為了

替他治病，她把鋪子變賣了，但拖了兩年，花光銀兩，仍舊沒能救回丈夫。 

何水娘為人爽朗，和她性情相投，再加上有何水娘這個老手在，做起生意來駕輕

就熟，怎麼招攬客人，還有那些胭脂水粉該怎麼擺設，全都處置得井井有條，她

還同何水娘學會如何分辨那些胭脂水粉的好壞。 

這日晌午時分，拂春走進鋪子裡，何水娘正在記帳，瞧見她過來，擱下筆招呼了

聲，「拂春小姐來啦。」 

拂春朝她頷首，問道：「昨兒個生意怎麼樣？」她沒辦法整日待在鋪子裡，每日

只能抽空來一趟，最多待一、兩個時辰就得回去。 

「同前幾天一樣，生意不錯，共賣了二十八兩銀子。」何水娘將那些銀子遞給她。 

拂春喜孜孜的接過銀子，仔細清點，開張才七天，每天進帳都有一、二十兩銀子，

算一算已賺了有上百兩，扣除本錢和租金，還有幾十兩的盈利，生意好得超出她

當初的估算，看著那些白花花的銀兩，她笑得兩眼都瞇了起來。 

清點完後，她剛把銀子收起來，就聽見何水娘語帶疑惑的說道— 

「真是奇怪，自咱們開張後，這生意好得出奇。」 

「這不是很好嗎？說不得是咱們店鋪風水好。」每天都有不少現銀可得，她可是

收得很高興。 

何水娘指著帳冊說道：「您瞧，來咱們這兒買胭脂水粉的，除了一些零散的客人

外，每日都有不少出手闊綽的客人，有的說是要帶回家鄉送人，有的說是宅子裡

女眷多，有的則是說要送給青樓裡的那些花娘……這種客人，以往我和我家相公

開鋪子的時候，一個月裡也難得遇見一次，可咱們開張後連著七天，天天都有這

樣的客人上門來。」她是知道拂春的身分，不免猜測道：「拂春小姐，會不會是

您的朋友差人來買的？」 

拂春想了想後搖搖頭，她那些手帕交在開張那天都來過了，若沒親自來的，也都

派人來捧場，買了幾盒脂粉回去，那幾個出手闊綽的客人，應當不會是她那些朋

友。 

思索須臾，拂春說道：「興許只是湊巧罷了。」 

何水娘和丈夫做了十幾年的買賣，可不認為這只是湊巧，直覺這其中定然是有人

暗中在幫她，然而瞧東家的模樣，顯然不知這背後幫她的人是誰，遂也沒再多說

什麼。 

待了一個多時辰，就在拂春準備回去時，進來了個身形微胖、約莫二十出頭的男

子。 

「客官需要些什麼？」何水娘熱絡的上前招呼。 

那男子開口便道：「妳這鋪子裡最貴的胭脂水粉有哪些？」 

由於這幾天來已遇到不少這樣的客人，何水娘二話不說，俐落的拿出十幾盒用精

緻的銀盒裝起來的脂粉和口脂，還有些從海外運過來的香水與香料，一一向他介

紹。 



聽完後，男子豪氣的表示，「妳方才說的這些全都給我拿個二十件來。」 

何水娘暗暗朝一旁的拂春遞了個眼色後，堆滿了笑容，和一名夥計將這位客人指

明要的物品打包起來。 

杵在一旁的拂春還是第一次遇見這種出手闊綽的客人，吃驚的瞪大眼對著那人猛

瞧。 

男子察覺到她的注視，抬頭瞥去，見對方是個貌美的姑娘，遂溫言問道：「姑娘

為何這般看著我？」 

「不知這位大哥買這麼多胭脂水粉要做什麼？」拂春直截了當問出心中的疑惑。 

男子答道：「自然是拿來送人，我來京裡探親，過來前我家那些親戚和姊妹們託

我帶些京裡的東西回去，我思來想去，這些胭脂水粉那些姑娘們應當會喜歡。」 

「原來如此。」拂春笑咪咪地又道：「多謝這位大哥捧場，以後若是再來京城，

記得再來呀。」 

他被她嬌媚的笑容給晃花了眼，笑呵呵地應道：「一定、一定，以後還來買。」 

何水娘將打包好的東西遞給男子，再客套了一番後，收了銀子，殷勤的送他出了

鋪子。 

拂春瞇著眼看著男人離去的背影，不是她狗眼看人低，這人衣著普通，而他所買

的胭脂水粉卻都是店裡最昂貴的，方才那些就花了二十幾兩銀子，雖然他說是要

買回家鄉送人，可她總覺得有些不對勁。 

想起先前何水娘所說的話，看起來倒像是誰暗中在幫她，為了一探究竟，她悄悄

跟著那個人。 

走過一條大街後，拂春見那人進了一處酒樓，也跟了進去，一路來到二樓一處包

間，那人進去後，她躲在外頭，耳朵貼著門板，傾聽著裡頭的動靜— 

「爺，您吩咐的東西奴才買回來了，共花了二十一兩銀子。」 

「把那些東西送到我三姊那兒去吧，等等，三姊那兒我上回好像才差人送過，送

去四姊那裡好了。」 

聽見裡頭傳來的嗓音，拂春驚訝的瞪大眼，這不是…… 

「是。」 

聽到那人應了聲就要退出來，拂春趕緊避到一旁，等那人離開後，她推門進去，

瞪著坐在裡頭一名面容英俊、濃眉高鼻的男子，不滿地質問道：「吉勝，你做什

麼差人到我鋪子裡買那麼多的胭脂水粉？」 

吉勝難掩錯愕，「妳怎麼知道？！」 

為了不讓她認出來，他找的都是府裡的下人，每次還都換不同的人去買，也吩咐

過那些奴才不許抖出他來，剛才那該死的奴才竟讓她知道了這事。 

「我適才悄悄跟著你那手下過來，聽見了你們說的話。」解釋完後，拂春雙手抱

胸，習慣性的橫眉睨著他，「這幾天都是你差人到我鋪子裡買走那些胭脂水粉的

嗎？」她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被她那雙秀媚的鳳眼一瞪，吉勝毫不猶豫地將好友也給出賣了，「不只有我，永

玹也有派人去買。」 



她蹙起眉頭，狐疑的打量著他，「永玹也有？你們在搞什麼？」 

「爺錢多，沒地兒花，不成嗎？」擔心被她窺出他藏在心中那幽微隱密的心思，

他故作跋扈的挑眉回道。 

「哼，你不會是在耍什麼詭計，想算計我吧？」她與他向來沒什麼交情，絲毫不

相信他這麼做純粹是為了幫她。 

聽她竟這麼懷疑他，吉勝嚥下一口想吐出的血，磨著牙道：「就妳小小一家鋪子

有什麼值得爺算計的，送給爺，爺還不屑要。」 

拂春甩他一枚白眼，「那你還差人去買了那麼多，難不成你每天背著人躲起來學

姑娘打扮嗎？」 

他被她氣得跳腳，脫口而出，「我這不是見妳可憐，落魄到得開鋪子謀生，才幫

妳一把，白送銀子給妳花！」 

這女人就是生來剋他的，每回見了面，他總會被她給氣得半死，可偏偏他又對

她……要是早幾年察覺到自己對她的心思，也許他還能娶她回去，可惜他發現得

晚，如今他都有福晉了，以她的身分，自是不可能委身為妾，他只能把那見不得

人的心思永遠藏在心裡。 

拂春涼涼的回道：「喲，原來你也有好心的時候，我還當你是個不懂得體恤百姓

疾苦的大少爺呢，看來長進不少。」 

明明好心幫她不想讓她知道，卻被她說成這般，再同她說下去，他會被她氣到肝

疼，他惱怒的朝她吼道：「妳給我滾！」 

見他氣急敗壞的攆自己走，她朝他扮了個鬼臉，走到門前，忽然回頭揚唇朝他笑

道：「不管怎麼說，多謝你這幾天的捧場，不過以後別再差人來買了，買了那麼

多你也用不著，沒必要浪費那些銀子。」 

瞥見她的笑顏，吉勝呆了呆，這麼多年來她頭一次對他笑，一直到她走出包間，

瞧不見人影了，他還無法收回目光。 

文碩、平康和永玹進來包間時，就見他一臉呆愣的表情，皆是納悶。 

「吉勝，你這一臉傻樣是怎麼回事？」永玹好笑地問道。 

「方才拂春來過。」吉勝抹了抹臉，拉回心神。 

永玹笑意一斂，問道：「拂春來做什麼？」 

「她……」吉勝有些心虛的瞥了他一眼，「已經知道咱們差人去她鋪子裡買胭脂

水粉的事。」 

他本來並不知永玹也同他一樣在暗中幫她，是前兩日他差了個下人去她鋪子裡，

認出永玹派去的人，回來同他提了他才知曉。 

永玹看了吉勝一眼，清俊的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淡淡地問了句，「她是怎麼知道

的？」 

那日他派去的下人在脂粉鋪子裡見到吉勝派去的人，也認出了他，回來向他提了

這件事。 

「這……」吉勝有些尷尬，不好說出是他出賣他的。 

坐在一旁的文碩不明原由，不解的問道：「你們在說什麼？」 



他是鎮國公三子，身形魁梧壯碩，打小與吉勝、平康和永玹玩在一塊，當年吉勝

拿球砸拂春的弟弟時，他也在場。 

吉勝趁機把話題岔開，「沒什麼、沒什麼，來，咱們喝酒、喝酒。」他殷勤的替

三人各斟了杯酒。 

永玹也沒再追問，端起酒杯，慢慢啜飲。 

吉勝背脊有些發麻，永玹雖然沒再多問，但他偶爾朝自己掃來的眼神彷彿帶著

刺，時不時刺他一下，讓他有些坐立難安。 

他們四個人之中，永玹的脾氣最好，卻也最不好惹，一旦招惹了他，他有得是辦

法讓人不得安生。 

最後幾人喝完酒，談完事情，其他兩人先後離開，吉勝馬上向永玹坦白，「……

我那時一時嘴快，也沒多想，就把你也說了出來。」 

永玹笑了笑，「原來如此，這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你用不著在意。」 

「你不生氣？」吉勝小心翼翼地瞅著他。 

他清俊的臉上帶著讓人如沐春風的笑意，「這種小事有什麼值得生氣的，我幫拂

春只是出於一片好意，沒讓她知道，不過是怕她不肯接受罷了，畢竟當年為了她

弟弟那事，她一直對咱們不諒解。」 

「是這樣嗎？我以為你對她也……」說到這兒，吉勝沒再往下說，用一副你知我

知的眼神看著他。 

「拂春是個難得的姑娘，這些年來一直很努力照拂她家，我能幫上忙的地方，便

順手幫她。」永玹說道。 

吉勝深深地看他一眼，也不知是不是信了他的話，沒再多說什麼。 

 


